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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計畫緣起 

為因應八德區快速發展及人口迅速成長，桃園市政府已陸續改

善地區道路系統以滿足市區通勤需求，然於中長途聯外運輸方面，

現況八德區東南側之國道3號鶯歌系統交流道並未提供地區車輛進

出，僅能利用國道 2號大湳交流道及國道 3號大溪交流道進出國

道，而兩交流道間距約達 10公里，造成往來國道需經地區道路，

行走時間長。八德區南側因緊鄰大溪之河階地形導致台 4 線與大鶯

路高差達 60米，拓寬地方道路有工程困難，大湳交流道與大溪交

流道匝道平假日之尖峰時間進出車輛甚多，現況已影響部分匝道服

務水準。 

為健全道路系統，設置提供新聯繫道路之交流道連絡道，「國

道 3號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工程」經可行性評估後，研議於鶯歌系

統交流道及大溪交流道之間增設一處交流道，加強區域國道可及

性，紓解大湳及大溪交流道之壅塞情形，並由桃園市政府配合辦理

「增設國道 3號桃園八德交流道之範圍內連絡道工程」提供新的聯

繫道路提升周邊交通便利及安全性，有效分流交流道周邊之車流，

故需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國道 3號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工程」預計於民國 119年完成

驗收並通車，建設計畫已於 112年核定，並規劃於 113至 114年內

完成路型設計及用地取得，故需先行完成都市計畫變更程序，以利

土地取得、工程推動，具辦理變更之必要及急迫性。大溪鎮(埔頂

地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已進入中央審議程序，考量審議階段時段

冗長，恐致整體計畫延宕，為即時因應地方需求，本案未能納入此

次通盤檢討。 

爰此，本案配合桃園市八德區之交通需求及道路新闢工程，辦

理相關用地之都市計畫變更作業，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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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辦理都市計畫

變更，詳附件一。 

三、 變更範圍與面積 

本案變更範圍位於桃園市大溪鎮「大溪鎮(埔頂地區)都市計畫」

東北側，現行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商業區及保護

區，面積約 0.47 公頃。 

 

圖1 計畫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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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現行計畫概要 

一、 計畫沿革 

擬定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於民國 75年 5月 28日公告

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於 82 年 12 月 16 日公告實施；第二次通盤

檢討於 103 年 3 月 31 日公告實施；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於 113年 1月 3日公告實施，主要計畫歷次變更詳表1。 

表1 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歷次變更一覽表 

編號 變更計畫名稱 發佈日期文號 

1 擬定大溪(埔頂地區)主要計畫案  
75.05.28 

(75)府建都字 66455 號 

2 
變更大溪埔頂地區都市計畫(配合北部第二高

速公路工程用地)禁建說明案 

77.01.07 

(77)府建都字 187751 號 

3 

變更大溪埔頂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工

業區、保護區、商業區、公園為高速公路用地)

說明案 

78.08.28 

(78)府建都字 121625 號 

4 
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 

82.12.16 

(82)府工都字 253099 號 

5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部分保護區

為電路鐵塔用地)說明案 

83.07.28 

(83)府工都字 147528 號 

6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分期分區發

展計畫範圍) 

86.07.14 

(86)府工都字 122234 號 

7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事業及財務

計畫專案檢討)暨配合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91.04.04 

府城鄉字 0910062815號 

8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部分保護區

為下水道用地)案 

94.01.26 

府城都字 09400193652

號 

9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電信事業土

地專案通盤檢討)計畫案 

99.09.23 

府城規字 0990368392號 

10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案 

103.03.31 

府城都字 1030056465號 

11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停車場用地
111.02.21 

府都計 111002661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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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變更計畫名稱 發佈日期文號 

(停二)為公園用地(公一))案 

12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住宅區為社

會福利設施用地)案 

111.07.06 

府都計字 1110173672 號 

13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都市計畫（配合埔頂

營區整體開發）案 

112.05.02 

府都計 1120102288 號 

14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

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113.01.03 

府都國 1120365492 號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 

二、 現行計畫內容 

(一) 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計畫範圍東以桃園大圳與桃 56號縣道為界，南以仁和國中南

側為界，西以仁善國小東側之桃 53號縣道（埔頂路二段）為界，

北至大溪鎮與八德市交界以北約 10至 200公尺處，包括大溪區之

仁義、僑愛、仁善、仁美、仁愛、仁武、仁文、仁和、瑞興 9 里

及八德區之瑞德及興中 2里之一部分，計畫面積 455.08公頃。詳

如圖2。現行計畫以民國 110年為計畫目標年。 

(二) 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42,000人。 

(三)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劃設有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宗教專用區、

加油站專用區、電信專用區、農業區及保護區，面積合計為 349.78

公頃。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與分布情形，如圖2、表2所示。 

(四) 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本案區公共設施計畫包括機關用地、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學

校用地、公園用地、廣場用地、綠地用地、停車場用地、市場用

地、變電所用地、電路鐵塔用地、下水道用地、溝渠用地、交通

用地、園道用地、道路用地及高速公路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面

積合計為 105.3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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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與分布情形，如圖2、表2所示。 

 

圖2 現行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民國 113

年 0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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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現行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總面
積百分比(%) 

佔都市發展用地總
面積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88.25 41.37 51.91 

商業區 9.21 2.02 2.54 

工業區 59.37 13.05 16.37 

宗教專用區 0.07 0.02 0.02 

加油站專用區 0.12 0.03 0.03 

電信專用區 0.31 0.07 0.09 

農業區 35.49 7.80 - 

保護區 56.96 12.52 - 

小計 349.78 76.87 70.96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9.23 2.03 2.55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1.13 0.25 0.31 

學校用地 16.56 3.64 4.57 

公園用地 9.20 2.02 2.54 

廣場用地 0.39 0.09 0.11 

綠地用地 0.82 0.18 0.23 

停車場用地 0.45 0.10 0.12 

市場用地 0.15 0.03 0.04 

變電所用地 9.30 2.04 2.56 

電路鐵塔用地 0.01 0.00 0.00 

下水道用地 0.10 0.02 0.03 

溝渠用地 0.08 0.02 0.02 

交通用地 2.00 0.44 0.55 

園道用地 3.47 0.76 0.96 

道路用地 39.65 8.71 10.93 

高速公路用地 12.76 2.80 3.52 

小計 105.30 23.13 29.04 

都市發展用地總面積 362.63 - 100.00 

計畫總面積 455.08 100.00 - 
註 1：實施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含農業區、保護區。 

資料來源：「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本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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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發展現況分析 

一、 自然環境 

(一) 地形與地質 

本基地位於平鎮台地，本案海拔約介於 117～148公尺之間。 

依經濟部地質資料整合查詢平台，地層為更新世桃園層以及

中新世至上新世桂竹林層二鬮段。 

更新世桃園層之土壤組成主要為紅土及礫石；中新世至上新

世桂竹林層二鬮段組成主要為厚層的泥質砂岩偶夾薄層頁岩，砂

岩顆粒細至極粗粒，局部可見小礫，如圖3所示。 

 

圖3 基地地質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地質資料整合查詢平台，本案繪製。 

(二) 坡度分析 

初步估算，基地路段一皆屬平緩的一級坡，路段二位於斜坡，

為三至五級坡，如圖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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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坡度分析圖 

資料來源：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圖台，本案繪製。 

(三) 河川水文 

本案基地位於大漢溪流域，流域面積 1,163 平方公里，平均

坡降 1/37，上游為石門水庫集水區，中下游為台地及沖積平原，

人口密集且土地高度開發。本案基地無河川主、支流經過，僅南

側臨近數條大漢溪支流，如圖5所示。 

 

圖5 河川水文位置圖 
資料來源：水利地理資訊服務平台，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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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環境敏感地區 

本案基地周邊環境敏感地區包含第 1 級之水庫集水區、保安

林及第 2 級之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其中，路段一未涉及環境

敏感地區；路段二則同時涉及第 1 級及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包

含屬鳶山堰之水庫集水區(供家用及公共用水)、保安林、屬板新

給水廠之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如圖6所示。 

 

圖6 環境敏感地區分析圖 
資料來源：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圖台，本案繪製。 

(五) 土地使用現況 

本案路段基地範圍起點於桃園大圳，跨越既有區內聯絡道

路，銜接至介壽路(台四線)，路段一現況多為服務業、政府機關、

旱田，路段二現況多為闊葉林、溝渠及一般道路。 

兩路段總長度約為 155公尺，道路路權範圍寬約 30公尺。如

圖7、圖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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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基地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圖8 基地現況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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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權屬 

本案坐落於桃園市八德區瑞祥段 1450地號等 15筆、大溪區仁

義段 2地號等 7筆、半屏段 708地號等 6筆，共計 28筆土地。 

土地權屬公有占比約 94.93%、私有土地占比約 5.07%，公有土

地所有權人皆為中華民國，基地土地權屬如表3、表4、圖9所示。 

表3 變更範圍權屬表 

序 
土地 
座落 

地號 
現行土地
使用分區 

謄本面積

(㎡) 
面積 
(㎡) 

涉及 
範圍 

權屬 管理單位 

1 

八德區

瑞祥段 

1450 商業區 47.62 6.11 部分 私有  

2 1452 商業區 0.69 0.69 全部 私有  

3 1453 商業區 829.53 3.17 部分 私有  

4 1454 商業區 225.29 201.00 部分 公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 1454-1 商業區 61.83 61.26 部分 公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 1458 商業區 145.94 145.94 全部 公有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7 1458-1 商業區 19.82 19.82 全部 公有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8 1458-2 商業區 8.18 8.04 部分 公有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9 1458-3 商業區 21.20 8.49 部分 公有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10 1459 住宅區 180.01 153.27 部分 公有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11 1462 商業區 1,171.12 149.88 部分 私有  

12 1463 住宅區 647.90 554.24 部分 公有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13 1464 住宅區 338.91 215.69 部分 公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4 1465 住宅區 801.69 42.10 部分 私有  

15 1466 住宅區 414.70 36.61 部分 私有  

16 

大溪區
仁義段 

2 住宅區 81.62 70.72 部分 公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7 2-1 住宅區 5.02 4.87 部分 公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8 4-1 住宅區 524.96 180.20 部分 公有 國防部軍備局 

19 4-2 住宅區 64.81 6.48 部分 公有 國防部軍備局 

20 9 保護區 268.92 235.33 部分 公有 國防部軍備局 

21 10 保護區 77.43 45.92 部分 公有 國防部軍備局 

22 11 保護區 889.44 92.21 部分 公有 國防部軍備局 

23 

大溪區
半屏段 

708 保護區 2,275.51 50.65 部分 公有 國防部軍備局 

24 710 保護區 2,309.79 123.61 部分 公有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25 788 保護區 1,619.45 247.69 部分 公有 國防部軍備局 

26 789 保護區 4,671.62 1,743.36 部分 公有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27 791 保護區 5,066.12 278.63 部分 公有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28 792 保護區 153.09 19.53 部分 公有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合計 4,705.51 - - -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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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公私有土地權屬對照表 

項目 筆數 面積(㎡) 百分比(%) 

公有土地 22 238.56 5.07 

私有土地 6 4,466.95 94.93 

合計 28 4,705.51 100.00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 

 

圖9 土地權屬示意圖 

註：公私有權屬情形僅標示本案範圍相鄰土地。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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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物現況 

配合興闢道路工程，位於道路範圍內之建物須做拆遷，將依原

地形圖量測作為拆遷補償及面積計算之標準，拆遷面積約 163 平方

公尺，實際拆遷補償費用及面積應依現況測量為準，本案建築物拆

遷補償費依照「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標準」及

「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計算。建物現況

分析如表5、建物拆遷位置如圖10所示。 

表5 拆遷建物土地權屬表 

編
號 

段別 地號 
使用 
分區 

拆遷面積
(㎡) 

建物類型 
樓
層 

土地
權屬 

1 

八德區
瑞祥段 

1462 商業區 23.38 混凝土建物 2 私有 

2 

1448 

商業區 135.37 臨時性建物 1 公有 

1452 
1454 

1458 
1458-2 

3 1448 商業區 4.68 臨時性建物 1 公有 
註 1：使用原地形圖計算拆遷面積及補償費用 

註 2：實際拆遷補償費用及面積應依現況測量為準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 

 

圖10 拆遷位置及現況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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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通系統 

(一) 國道 3號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工程 

1. 緣起及目標 

因應八德區快速發展及人口迅速成長，桃園市政府已陸

續改善地區道路系統，但在中長途聯外運輸方面，現況八德

區東南側之國道 3號鶯歌系統交流道並不提供地區車輛進

出，來往國道旅次須於地區道路行走較長時間；此外，國道

3號於八德地區兩側之台 4線與大鶯路因高差大往來不易，

亦希望藉由交流道連絡道之設置提供新的聯繫道路，本案計

畫目標如下： 

(1) 提升八德地區南側市民進出國道 3號之便利性。 

(2) 改善台地兩側地區道路及高速公路之連結，健全交通路網。 

(3) 緩解大湳與大溪交流道負荷，提供東南區直接連通國道。 

 

圖11 國道 3號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工程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道 3 號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工程建設計畫(核定本)、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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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流道及相關工程 

本案新增國道 3號八德交流道，位於鶯歌系統交流道與

大溪交流道間，交流道區位的選擇及路線方案需考量周遭環

境現況限制、地形地勢台地與河階地高程落差、鄰近鳶山堰

一定距離，軍方營區等限制因子，及目前計畫中大漢溪左岸

堤防道路作為本案增設八德交流道之大鶯路連絡道的替代

道路，予以研析考量建構完善的連絡道及交流道方案，並調

整周邊部分路段。由桃園市政府全額負擔用地費、連絡道新

建工程及大鶯路拓寬工程費，並由中央負擔增設交流道新建

工程及國道增設輔助車道相關工程位置費用，詳見圖11、圖

12。 

 
圖12 增設交流道及興闢聯絡道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道 3 號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工程建設計畫(核定本)、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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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設聯絡道 

連絡道起點銜接台 4線/豐德路口，考量減少建物拆遷，

路線往南經軍方營區邊緣，考量減少農地切割、建物拆遷及

地勢高差，路線往西避開急陡坡行經地勢相對較為緩坡的河

階崖地，續往南跨越國道 3 號進入地勢平緩的河階地，考量

交流道南出南入匝道匯出入連絡道布設往南右轉之曲線路

線，連絡道跨越國道主線，於國道南側之路線須考量北出北

入匝道匯出入連絡道之線形，續往南右轉布設曲線至終點銜

接大鶯路，並配合計畫拓寬部分大鶯路銜接處路段。 

(2) 交流道及匝道配置 

建議方案採雙苜蓿葉型交流道，考量減少匝道路口，南

出南入以直接式匝道布設，於連絡道處簡化為 1處路口，北

出北入往來大鶯路以直接式匝道布設，北出北入匝道往來台

４線以匝環道布設。 

為了減少環道間的交織，雙苜蓿葉形交流道不以集散道

路串接，北出北入匝環道，均於連絡道下方布設，北出匝環

道穿越連絡道後再以環道銜接至連絡道，減少北出北入環道

間交織提升交通運轉效率，並考量減省用地，往返大鶯路直

接式匝道利用環道用地布設銜接連絡道，如圖13所示。 

 
圖13 雙苜蓿葉型交流道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道 3 號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工程建設計畫(核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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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 3主線配合拓寬 

交流道往返北向車流較南向車流多，考量北入、南出匝

道與鶯歌系統交流道鼻端距離約 1.7 公里、加減速車道漸變

結束距離約 0.9 公里，距離較短，且鶯歌系統交流道匝道為

2 車道，車流較大，為減少車道頻繁漸增及漸縮變換，增加

駕駛人應變反應的負擔，建議國 3 主線自鶯歌系統交流道至

本案桃園八德交流道間再增加 1 輔助車道以增加道路容量及

減少車流變換的交織行為，提升交通運轉效，如圖14所示。 

 
圖14 國道 3號主線拓寬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道 3 號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工程建設計畫(核定本)。 

3. 與本案相關性 

國道 3號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工程建設計畫主要分為交

流道匝道、聯絡道、周邊道路及國道主線拓寬等。其中聯絡

道部分路段涉及大溪鎮(埔頂地區)都市計畫，本案變更範圍

屬該工程與都市計畫之交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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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道服務水準分析 

1. 國道主路線段分析 

國道 3號主線(三鶯交流道至大溪交流道)平日尖峰小時

交通運轉服務水準為 C6～D6級間，假日服務水準為 C4～C5

級間，道路容量足夠，惟國道主線車流行駛速率，因地區連

絡道路口交通運轉影響，平日平均行駛速率約 65～80 

km/hr，假日平均行駛速率約 84～87km/hr。 

國道 2號主線(大湳交流道至鶯歌系統交流道)平日尖峰

小時交通運轉服務水準為 D5～D6 級間，假日服務水準為 B5

～C4級間，道路容量足夠，惟國道主線車流行駛因地區連絡

道路口運轉影響，平日平均行駛速率約 61～73km/hr，假日

平均行駛速率約 70～78km/hr。國 3 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可

分流地區車流，改善地區及國道交通服務，詳表6、圖15及

圖16。 

2. 交流道服務水準分析 

(1) 平日 

大湳交流道西入匝道(含由鶯歌、八德)分匯流後匝

道服務水準為 F級，其餘為匝道運轉服務水準為 D級。 

鶯歌系統交流道為 Y 型交流道，各匝道均為雙車道匝

道，尖峰已接近匝道容量服務水準 E級，其餘各出、入口匝

道交通量均在匝道容量內服務水準為 C級。 

大溪交流道尖峰小時出入口匝道分匯流後交通運轉北

入匝道(台 3 線、台 66 線)匯流後匝道服務水準為 F 級，其

餘匝道交通運轉服務為 C～D級。詳表7、圖15及圖16。 

(2) 假日 

大湳交流道假日尖峰出入口匝道容量服務水準 C級，各

出、入口匝道交通量均在匝道容量內，匝道分匯流後交通運

轉服務水準均為 D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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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歌系統交流道假日尖峰匝道容量服務水準 C～D 級，

各出、入口匝道交通量均在匝道容量內。 

大溪交流道尖峰出入口匝道分匯流後交通運轉服務，北

入匝道(台 3 線、台 66 線)匯流後匝道容量服務水準 F 級，

其餘匝道交通運轉服務為 C～D級，詳表7、圖15及圖16。 

 

圖15 現況平日國道主線及交流道尖峰小時交通量及服務水準分析示意圖 

 
圖16 現況假日國道主線及交流道尖峰小時交通量及服務水準分析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道 3 號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工程建設計畫(核定本)，民國 112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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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現況平假日國道主線尖峰小時交通量及服務水準分析表 

路段 
方
向 

容量 

(pcu/h) 

平日尖峰 假日尖峰 

交通量
(PCPH) 

V/C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PCPH) 

V/C 
服務
水準 

國 

道 

2 

號 

南桃園交流道- 

大湳交流道 

東 6,600 5,225 73 D5 3,033 93 B2 

西 6,600 5,777 65 D6 1,692 43 A6 

大湳交流道- 

鶯歌系統交流道 

東 6,600 5,853 61 D6 3,922 70 B5 

西 6,600 5,351 72 D5 4,309 78 C4 

國 

道 

3 

號 

三鶯交流道- 

鶯歌系統交流道 

北 6,600 7,976 80 D4 7,352 86 C4 

南 6,600 7,997 79 D6 6,348 87 C4 

鶯歌系統交流道-

大溪交流道 

北 6,600 7,032 74 C5 6,744 87 C4 

南 6,600 6,846 65 C6 7,627 65 C6 
資料來源：國道 3 號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工程建設計畫(核定本)，民國 112 年 12 月；本案彙整。 

表7 現況平假日交流道尖峰小時服務水準分析表 

交流道 匝道名稱 

匝道 

容量 

(pcu/h) 

平日尖峰 假日尖峰 

交通量
(PCPH)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PCPH) 

服務
水準 

大湳 

交流道 

西入(由鶯歌) 1,900 1,137 C 749 C 

西入(由八德) 1,900 1,097 C 725 C 

西出(往八德) 1,900 668 C 652 C 

西出(往鶯歌) 1,900 1,140 C 1,093 C 

東入(由鶯歌) 1,900 762 C 784 C 

東入(由八德) 1,900 1,702 D 1,115 C 

東入(由八德) 1,900 725 C 644 C 

東出(往鶯歌) 1,900 1,111 C 1,139 C 

鶯歌 

系統 

交流道 

國 2 往南 1,900 2,232 C 2,967 D 

往南接國 2 1,900 3,261 E 1,688 C 

國 2 往北 1,900 3,439 E 2,629 D 

往北接國 2 1,900 1,958 C 1,650 C 

大溪 

交流道 

南出(往台 66 線) 1,900 1,682 C 1,501 D 

南出(往台 3 線) 1,900 439 C 371 C 

南入(由台 3 線) 1,900 467 C 517 C 

南入(由台 66 線) 1,900 674 C 452 C 

北出 1,900 461 C 891 C 

北入(由台 3 線) 1,900 1,096 C 948 C 

北入(由台 66 線) 1,900 1,136 C 1,205 C 
資料來源：國道 3 號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工程建設計畫(核定本)，民國 112 年 12 月；本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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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通現況 

本案位屬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目前計畫周邊道路系

統，詳如圖17。 

1. 聯外道路 

(1) 台 4號省道 

為本案區主要聯外道路。南往大溪，北通桃園，計畫寬

度 30公尺。 

(2) 台 3號省道 

為本案區之主要聯外道路。由南往北，再折向西通往關

西鎮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 24公尺。 

(3) 埔頂路 

為本案區之外環道路，北端往八德與桃園，計畫寬度 12

～24公尺。  

2. 區內道路 

區內主要、次要及出入道路等，其計畫寬度分別為 10

～30公尺。 

 

圖17 本案聯外道路及興闢道路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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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介壽路與大鶯路連通情形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四) 周邊道路幾何特性 

本案影響範圍內之道路包括南北向之介壽路、大鶯路 769 巷

及東西向之豐德路，其道路幾何特性如表8。 

表8 周邊道路系統幾何特性分析表 

道路名稱 路段起迄 
路幅 

(公尺) 

車道配置

(雙向) 
分隔形態 

介壽路 

(台 4 線省道) 

大園區竹圍- 

龍潭區大坪 
20 3 中央實體分隔 

大鶯路 769 巷 大鶯路-瑞德路 151 巷 6 1 無分隔 

豐德路 建德路-介壽路 40 3 中央實體分隔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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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道路設置原則 

本案興闢連絡道寬度約為 24 公尺，路權寬度為 30 公尺，總

長約 1,840 公尺，於都市計畫地區路線長度約 155 公尺，設計速

率 50 公里/小時，車道寬 3.5 公尺，混合車道寬 4.5 公尺，內路

肩寬 1公尺，外路肩寬 2公尺，如圖19所示。 

 

圖19 聯絡道車道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道 3 號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工程建設計畫(核定本)。 

(六) 路口動線規劃 

本案興闢連絡道由豐德路及介壽路(台 4 線)銜接至大鶯路，

預期影響與動線規劃如下。 

連絡道始於台 4 線/豐德路口，起點路段鄰近旅店及軍方營

區，路線考量減少建物拆遷，連絡道於路口路段設置 2+4 車道，

西向設置 1 左轉 1 直行 1 直右 1 右轉車道，東向設置 2 車道，豐

德路配合計畫路型改善，設置 1 左轉 2 直行 1 右轉車道，台 4 線

配合本案路口路段配置 2+3 車道，南向設置 1 左轉 1 直行 1 直右

車道、北向設置 1 左轉 1 直行 1 右轉車道，如圖20所示；連絡道

終點銜接至大鶯路，大鶯路現況為雙向雙車道，路寬為 10～12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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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考量終點銜接位置及大鶯路配合本案局部路段拓寬，選擇區

位考量減少建物拆遷，大鶯路建議於連絡道路口至少 100 公尺範

圍拓寬為雙向 4 車道，連絡道於路口路段設置 2+3 車道，如圖21

所示。 

(七) 起點與周邊既成道路相連情形說明 

本案興闢連絡道始於平面道路台 4 線，由路口 0+000 以坡度

約 1%緩升至 0+230 處約以-5%緩降，並於 0+222、0+245 處以高架

路段橫跨平面大鶯路 769巷 173弄與介壽路二段 1507巷，與鄰近

凱薩社區周邊道路並無相連情形；0+000至 0+230緩升路段與介壽

路二段 1507巷是否相交將視實際定線範圍補充於後續程序中，如

圖22、圖23所示。 

 

圖20 聯絡道起點台 4 線路口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道 3 號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工程建設計畫(核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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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聯絡道終點大鶯路路口示意圖 

 

圖22 與周邊道路相連情形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道 3 號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工程建設計畫(核定本)；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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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聯絡道跨越既成道路斷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道 3 號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工程建設計畫(核定本)；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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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變更內容 

一、 變更位置 

本案變更位置於桃園市大溪鎮「大溪鎮(埔頂地區)都市計畫」

東北側，現行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商業區及保護

區，面積約 0.47 公頃，配合「國道 3 號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新

闢工程調整既有分區，如圖24所示。 

 

圖24 變更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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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變更理由 

(一) 依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規劃「國道 3號增設桃園八德交流道」道

路新闢工程內容，且該建設計畫業經行政院 112年 12 月 19日

核定。 

(二) 為因應八德區快速發展及人口迅速成長，桃園市政府已陸續改

善地區道路系統以滿足市區通勤需求，現況八德地區東南側之

國道 3號鶯歌系統交流道並未提供地區車輛進出，車旅次國道

可及性差，僅能利用國道 2號大湳交流道及國道 3號大溪交流

道進出國道，惟兩交流道間距約達 10公里，走行時間長，又

因匝道平假日之尖峰時間進出車輛甚多，已影響部分匝道路段

服務水準。 

(三) 介壽路二段(台 4線)現況與大鶯路高差達 60米，國道 3號兩

側地區往來連絡不易，銜接兩路東西向連絡道僅瑞仁路及瑞德

街，惟上述道路皆為雙向僅 1車道之狹小蜿蜒道路，且穿越國

道部分皆需通過涵洞，因涵洞狹窄導致會車不易。 

(四) 因應八德區快速發展，新設交流道之連絡道路除可提供交流道

車流進出外，亦有助於強化地方道路系統，並提升台 4線地區

與大鶯路沿線之聯繫，故變更部分住宅區、商業區及保護區為

道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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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變更內容 

本次變更部分住宅區、商業區及保護區為道路用地，變更面積

約 0.47公頃。參見如下變更表及示意圖。 

表9 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一 
介壽路二
段 1507 巷 

商業區 

(0.06) 

道路用地
（0.19） 

1. 依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國道 3 號增設桃園八
德交流道」道路新闢工
程，且該建設計畫業經
行政院 112 年 12 月 19
日核定。 

2. 八德地區車旅次國道交
通可及性差，來往國道
旅次須於地區道路行駛
較長時間。 

3. 台 4 線現況與大鶯路高
差達 60 米，兩地往來連
絡不易，現況銜接兩路
東西向連絡道路蜿蜒狹
小，且穿越國道部分皆
需通過涵洞，因涵洞狹
窄導致會車不易。 

4. 交流道連絡道之設置，
提供新的聯繫道路，可
提高現況交通路網可及
性，故變更部分住宅
區、商業區及保護區為
道路用地。 

住宅區 
(0.13) 

二 

介壽路二
段 1507 巷 

與 

大鶯路
769 巷 173

弄交會處 

保護區
(0.28) 

道路用地
（0.28） 

註 1：凡本次變更案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核定計畫為準。 

註 2：表內所載面積應以實際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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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變更內容示意圖 

註：凡本次變更案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核定計畫為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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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增減對照表 

項目 

變更前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面積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總面

積百分比(%) 

佔都市發展

用地總面積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88.25 -0.13 188.12 41.34 51.88 

商業區 9.21 -0.06 9.15 2.01 2.52 

工業區 59.37  59.37 13.05 16.37 

宗教專用區 0.07  0.07 0.02 0.02 

加油站專用區 0.12  0.12 0.03 0.03 

電信專用區 0.31  0.31 0.07 0.09 

農業區 35.49  35.49 7.80 - 

保護區 56.96 -0.28 56.68 12.45 - 

小計 349.78 -0.47 349.31 76.76 96.33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9.23  9.23 2.03 2.55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1.13  1.13 0.25 0.31 

學校用地 16.56  16.56 3.64 4.57 

公園用地 9.20  9.20 2.02 2.54 

廣場用地 0.39  0.39 0.09 0.11 

綠地用地 0.82  0.82 0.18 0.23 

停車場用地 0.45  0.45 0.10 0.12 

市場用地 0.15  0.15 0.03 0.04 

變電所用地 9.30  9.30 2.04 2.56 

電路鐵塔用地 0.01  0.01 0.00 0.00 

下水道用地 0.10  0.10 0.02 0.03 

溝渠用地 0.08  0.08 0.02 0.02 

交通用地 2.00  2.00 0.44 0.55 

園道用地 3.47  3.47 0.76 0.96 

道路用地 39.65 +0.47 40.12 8.82 11.06 

高速公路用地 12.76  12.76 2.80 3.52 

小計 105.30 +0.47 105.77 23.24 29.17 

都市發展用地總面積 362.63 +0.28 362.91 - 100.00 

計畫總面積 455.08 - 455.08 100.00 - 

註 1：實施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含農業區、保護區。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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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註：凡本次變更案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核定計畫為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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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實施進度及經費 

一、 用地取得 

本案公有土地依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撥用。私有土地依

依土地徵收條例等相關規定先行以協議價購，協議不成時，則改採

一般徵收方式取得。 

二、 實施進度 

本案預計執行期程為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 3 年內完成。 

三、 實施經費 

本案以徵購及撥用方式開闢道路用地，開發建設經費來源由桃

園市政府編列預算支應，預估開發經費約為 11,470 萬元，如表11

所示。 

表11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項
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
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土
地
所
有
權 

主辦單
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 

來源 

協議 

價購 

或 

徵收 

公
地
撥
用 

土地徵購費 
及有償撥用費 

地 

上 

物 

補 

償 

工 

程 

費 

合 

計 

道
路
用
地 

0.47 

 ˇ 5,442 

23 3,720 11,470 

公
有 桃園市

政府 
發布實施
後 3年內 

桃園 

市政府 
ˇ  2,285 

私
有 

註 1：表內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 2：本案建築物拆遷補償費依照「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標準」及「桃園市興辦公

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計算建築物拆遷補償費。 

註 3：本案私有土地徵購按 113 年土地公告現值乘上 2.5 倍方式預估市價；公有地徵收按 113 年土地公告

現值乘上 1 倍方式預估市價。 

註 4：工程費用以興闢道路長度乘上寬度乘上 8,000 元/平方公尺估算。 

註 5：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主辦單位得視財務狀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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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其他 

本次變更計畫書圖未註明變更者皆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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